关于《遂宁市指导性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情况说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一、制定背景

为充分调动创新资源，激发创新活力，积极发挥市级科技计划引导扶持作用，进一步引导科技计划项目承担单位加大研发投入力度，结合全市科技创新和项目管理工作实际，依据《遂宁市科技计划项目及资金管理实施办法》等政策，在原有工作基础上，起草了《遂宁市指导性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《管理办法》共七章三十八条，包括总则、项目组织与管理职责、项目申报与立项、项目实施与管理、项目验收、监督与保障、附则，主要内容如下：

第一章总则。明确了指导性计划设立的依据、目的和意义，阐明了计划内涵。

第二章项目组织与管理职责。明确了负责指导性计划项目管理的市科技局、推荐（归口）单位、项目承担单位等部门职责。

第三章项目申报与立项。明确了项目申报单位和申报人具备的条件、申报和立项程序等内容。

第四章项目实施与管理，明确了项目实施过程中，项目单位各方的责任。对项目中期评估、相关事项变更（调整）等作出规定。
第五章项目验收。对项目验收程序、方式、结论、处置等作出规定。
第六章是监督与保障。明确对项目实施中发生的违规行为实行逐级问责，同时，规定项目单位和科研人员应坚持自律与监督并重。

第七章是附则。

